泉港人社〔2016〕151号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
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泉港委〔2016〕9号）、《泉港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泉港政综〔2016〕22号）、《关于印发泉港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泉港财〔2016〕141号）精神，充分发挥村（社区）在促进就业、帮扶困难群体再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决定在全区开展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2016年启动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工作，2020年底争取实现区级充分就业社区全覆盖，区级充分就业村覆盖率50%以上。  

二、创建标准
（一）.就业创业帮扶组织体系健全。村（社区）建有就业创业服务站和创建工作组织，有专人承担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工作，有服务场所和工作设施。
（二）.就业创业帮扶制度和基础台帐健全。村（社区）建立健全就业创业服务制度，对辖区内劳动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精准扶贫劳动力进行分类登记和建立帮扶就业台帐。
（三）.就业创业帮扶工作有效落实。村（社区）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总体就业达到较高比例。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达到80%以上(含灵活就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无连续一年以上失业;“零就业家庭”基本消除;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登记失业人员均推荐就业达二次以上。
三、工作任务
（一）.加快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做到人员、经费、场地、机构、制度和工作“六到位”，将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村（社区），增强村（社区）级平台服务功能。积极建立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做到劳动力基本情况、就业创业状况、培训用工需求等信息准确清晰，实现动态管理。
（二）.落实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工作。村（社区）在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的指导下，适时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再就业援助活动(包括就业指导、就业咨询、就业援助、组织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招聘会活动等)，活动要有内容、有台账、有实效。村（社区）通过提供公益性岗位，搜集就业岗位信息，鼓励支持自主创业。
（三）.强化就业创业服务。落实好市、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做好优惠政策宣传，协助申请资金补贴。对困难群体个人（家庭）开展就业援助跟踪服务，促进农村贫困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困难家庭有劳动能力、就业愿望的劳动力至少1人实现就业。
（四）.组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各村（社区）要对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素质特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组织人员参加区、镇（街道）、村（社区）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岗位技能，有效促进就业。
四、创建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活动是全面贯彻落实基层就业援助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就业工作向“精细化、长效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将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指导各村（社区）成立“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活动领导小组，确保创建活动顺利开展。
（二）.结合实际，制定方案。为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完成，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要结合实际，按照创建的标准和时间要求，及时研究制定本镇（街道）创建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于11月25日前报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召开动员大会、新闻媒体、网络平台、设立宣传专栏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充分就业村（社区）创建活动，在全区营造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四）.组织培训，强化指导。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要加强创建活动工作指导，适时组织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社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使其充分掌握创建活动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确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五、考核奖励
开展创建工作的村（社区）要于创建年度的12月上旬将验收报告和自评上报所在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初核后于12月中旬上报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12月下旬组织对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进行考核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村（社区）给予专项经费补助20000元，并优先推荐参加市级、省级充分就业村（社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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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考核评分标准表
推荐申报村（社区）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  容
	标准
分
	评分标准
	自评
分
	考核
分

	组织
领导
（15分）
	1.成立创建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将创建活动纳入议事日程，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
	15
	组织机构不健全的扣5分；工作制度不健全的扣5分；工作计划、目标、措施每少一项扣2分
	
	

	目标

任务

（50分）
	2.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80%以上（含灵活就业人员）
	20
	就业率低于80%的，该项不得分
	
	

	
	3.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
	20
	零就业家庭至少1人实现就业，当期不消除零就业家庭的，该项不得分
	
	

	
	4.失业人员均被组织在积极的就业准备中
	10
	失业人员要求参加职业培训、职业指导等就业准备的，及时予以联系落实的，给10分，否则不得分
	
	

	基础

工作

（35分）
	5.建立劳动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精准扶贫劳动力登记台账，录入电脑，实时动态掌握就业和失业状况
	10
	登记台账无建立的一项扣2分；台账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扣2分；未录入电脑扣3分
	
	

	
	6.对登记失业人员走访率达到100%，有记录、有台账，其中对就业困难人员每季度至少联系1次
	7
	走访率不到100%的，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对就业困难人员每季度少联系1人的，扣1分，扣完为止
	
	

	
	7.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充分搜集就业岗位，组织动员参加职业培训和市场招聘会，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等
	10
	无就业信息发布栏的扣2分；未组织动员参加职业培训等每项扣2分
	
	

	
	8.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重点援助4050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8
	少开展一项服务的，扣2分。有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援助对象，扣3分
	
	


说明：失业人员均被组织在积极的就业准备中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失业人员均被组织在求职活动、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等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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